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林草许准〔2026〕48号

使用草地审核同意书
宁夏弘缘绿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卫分公司 ：

你单位提交的《草原征占用申请》材料已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《宁夏草原管理条例》《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》等规定，2月10日经自治区林草局2026年第3次草原征占用专题会议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原则同意你单位永久使用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12.2777公顷（184.17亩）国有草原。用于中卫弘缘绿能甘塘800MW/1600MWh共享储能电站项目（项目代码：2503-640502-04-01-304577）建设储能设备、电气设备、消防设备、控制保护设备、通风空调设备、附属用房及进场道路。
二、你单位要严格按照生态环境部门的要求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采取措施，防止工程建设过程中造成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污染。

三、你单位要严格按照审核批复的地点、面积和四至，依法依规办理土地审批相关手续，严禁超范围使用草原。 
四、该审核同意书有效期为2年，自批复之日起计算。如需延期，应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我局提出申请。在有效期内未申请延期的或虽提出延期但未获批的，该审核同意书自动失效。
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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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抄送：中卫市沙坡头区林业和草原局。

宁夏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0日印发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



